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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单位】 劳动部【颁布日期】1953.01.26【时效性】有效【实

施日期】1953.01.26【正文】 第一章 关于实施范围的规定 注

※１．有关在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支付的各项费用，根据一九

七三年五月十五日财政部财企字第４１号文的规定，改在营

业外支付。 ２．有关养老待遇和因工、非因工残废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待遇规定，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国务院国发〔

１９７８〕１０４号文件和一九八二年四月国发〔１９８２

〕６２号文件中有关规定有抵触的，应按国发〔１９７８〕

１０４号文件和国发〔１９８２〕６２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 ３．关于临时工因工死亡和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待遇根据国务院（７１）国发文９１号文件和国家计委劳动

局（７３）计劳业字５７号文件的规定均按固定工的待遇办

理。 ４．第六条“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改按一九五

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国务院（５５）国秘云字第１０３号文件

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暂

行规定”和（７８）财企字第６４１号、（７９）财企字第

６５７号文件的规定办理。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以下简称劳动保险条例）第二条甲款关于“有工人职

员１００人以上”的规定，系指工厂、矿场本身的工人职员

人数而言，其业务管理机关及附属单位人数不包括在内。在

计算人数时，应包括工资制、供给制人员及学徒、临时工（

临时性的建筑工人及搬运工人除外）、试用人员在内。 第二



条 凡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其业务管理机关与附属单位，应

与企业同时实行劳动保险条例。“业务管理机关”系指其全

部经费由业务收入或基本建设费或事业费内开支的机构而言

。“附属单位”系指企业中所附设的有关业务及职工文化教

育、福利等机构而言。 第三条 凡在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附属

单位内工作的工人职员及工会的工作人员，不由企业行政方

面或资方直接支付工资者，其生育假期工资、病伤假期工资

及因工死亡丧葬费由支付工资的单位付给，支付工资的单位

应按各该单位工人职员的工资总额３％缴纳劳动保险金（原

在企业工作的工会基层委员会脱离生产的委员，其劳动保险

金可以免缴），交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一并缴纳。工人职

员及工会的工作人员医疗期间的医药费用，按劳动保险条例

的规定，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 第四条 在实行劳动保

险的企业中的供给制人员，仍应按供给制的规定办理，不适

用劳动保险条例。厂矿企业的武装警卫人员，如系属于人民

解放军建制的现役军人，仍应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待遇，

不适用劳动保险条例。 第五条 不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业订

立劳动保险集体合同时，应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的精神，及本

企业、本产业或本行业的实际情况协商签订，并报请所在地

劳动行政机关批准实行。集体合同中所规定的各项劳动保险

费用，均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 第二章 关于工资总额

的规定 第六条 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第八

条的规定，缴纳劳动保险金时，工资总额的计算，应依照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办理。 第三章 关于劳动保险待遇计算标准的规定 第七条

工人职员的工资按日或按月计算者，享受劳动保险待遇时，



如按本人工资计算，均以该工人职员每日或每月所得工资为

计算标准。 第八条 工人职员的工资按件计算者，享受劳动保

险待遇时，如按本人工资计算，均以该工人职员最近３个月

的每日平均工资为计算标准。如全部工作时间不满３个月者

，应以该工人职员实际工作日的每日平均工资为计算标准。

但病伤假期在７日以内者，得以上月份每日平均工资为计算

标准。 第九条 领取因工残废补助费的工人职员退职或死亡时

，在劳动保险基金项下领取以本人工资为计算标准的抚恤费

、救济费或补助费时，其本人工资，应将所得工资与因工残

废补助费合并计算。 第十条 学徒的本人工资低于该企业普通

工人的最低工资者，以本人工资计算劳动保险费时，应改按

该企业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资计算，但其所得的劳动保险费，

不得超过本人工资。 第四章 关于因工负伤、残废、死亡待遇

的规定 第十一条 工人职员在下列情况下负伤、残废或死亡时

，应享受因工负伤、残废或死亡的待遇： 一、由于执行日常

工作以及执行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临时指定或同意的工作； 

二、在紧急情况下未经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指定而从事与企

业有利的工作； 三、由于从事发明或技术改进的工作。 关于

因工或非因工的确定，由工会小组据实报告工会基层委员会

劳动保险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动保险委员会）审查确定后，

报请工会基层委员会通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及工人职员本

人或其供养直系亲属。如有不同意见时，应报请当地人民政

府劳动行政机关迅速处理，但在未处理以前，应按工会基层

委员会的通知办理。 第十二条 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二条丙款规

定的残废审查委员会，应在市工会组织或产业工会地方组织

领导下建立之，其人选由上述工会组织、劳动行政机关及卫



生行政机关的代表３人至７人组成，以市工会组织或产业工

会地方组织的代表为召集人，残废的工人职员所属企业劳动

保险委员会的代表及主治医师得列席会议。只有个别企业实

行劳动保险条例的地方，不组织残废审查委员会，由该企业

劳动保险委员会代行其职权。残废审查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一、确定残废工人职员的残废状况； 二、每６个月检查残废

者的残废状况一次，以确定其残废状况有无变更，但残废者

请求审查残废状况时，得随时审查之。 第十三条 因工残废部

分丧失劳动力尚能工作的工人职员，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

二条乙款三项规定应领的因工残废补助费，按其残废后工资

减少的数额付给：工资减少１１～２０％者，其因工残废补

助费为残废前本人工资１０％；工资减少２１～３０％者，

为残废前本人工资２０％；工资减少３０％以上者，一律补

助残废前本人工资３０％。 第十四条 工人职员因工负伤在该

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特约中西医师或转送之医院

医疗终结后，必需安装假腿、假手、镶牙、补眼者，其所需

费用，完全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 第十五条 工人职员

因工残废部分丧失劳动力仍继续工作者，再次非因工残废仍

能工作时，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二条乙款三项规定应领的

因工残废补助费，应继续付给。再次非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

动力不能工作而退职时，应按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三条丙款规

定的待遇办理。 第五章 关于疾病、非因工负伤、非因工残废

待遇的规定 第十六条 工人职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连

续医疗期间在６个月以内者，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三条乙

款的规定，应由该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按下列标准支付病伤

假期工资：本企业工龄不满２年者，为本人工资６０％；已



满２年不满４年者，为本人工资７０％；已满４年不满６年

者，为本人工资８０％；已满６年不满８年者，为本人工资

９０％；已满８年及８年以上者，为本人工资１００％。 第

十七条 工人职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连续医疗期间超

过６个月时，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三条乙款的规定，病伤

假期工资停发，改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疾病或非

因工负伤救济费，其标准如下：本企业工龄不满１年者，为

本人工资４０％；已满１年未满３年者，为本人工资５０％

；３年及３年以上者，为本人工资６０％。此项救济费付至

能工作或确定为残废或死亡时止。 第十八条 工人职员的本人

工资低于该企业的平均工资者，领取疾病或非因工负伤救济

费时，如其所得救济费数额低于该企业的平均工资４０％，

应按平均工资４０％发给，但不得高于本人工资。 第十九条 

工人职员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而退职者及退职养老者，

本人仍得按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三条甲款的规定，继续享受疾

病医疗待遇至死亡时止。 第二十条 工人职员疾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终结，确定为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退职后，除领取非

因工残废救济费、本人死亡时的丧葬补助费及供养直系亲属

救济费外，其他劳动保险待遇应停止享受。 第二十一条 工人

职员疾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者，须经负责医疗

机关提出证明，如当时无法取得上项证明，须由工会小组长

或小组劳动保险干事证明，始得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病愈复

工时，应取得负责医疗机关提出能工作的证明。 第六章 关于

死亡待遇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工人职员因工死亡时或因工残废

退职后死亡时，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甲款的规定，由

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本企业的平均工资３个月作为丧葬



费，并按下列规定，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每月付给供养直系

亲属抚恤费：其供养直系亲属１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２５

％；２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４０％；３人或３人以上者，

为死者本人工资５０％。此项抚恤费付至受供养者失去受供

养的条件时止（供养条件见第十一章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工人职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时、退职养老后死亡时或非

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退职后死亡时，根据劳动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乙款的规定，除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本企业的

平均工资２个月作为丧葬补助费外，并按下列规定由劳动保

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其供养直系亲属

１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６个月；２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

９个月；３人或３人以上者，为死者本人工资１２个月。 第

二十四条 工人职员因工死亡或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其

供养直系亲属具有工作能力而该企业需人工作时，行政方面

或资方应尽先录用；受其供养的子、女、弟、妹有入该企业

所办学校就读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全家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在

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内工作，其共同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时

，丧葬补助费应由其中一人领取，不得重领。 第七章 关于养

老待遇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工人职员退职养老时，应由劳动保

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退职养老补助费：本企业工龄已满５年

未满１０年者，付给本人工资５０％；已满１０年未满１５

年者，付给本人工资６０％；已满１５年及１５年以上者，

付给本人工资７０％。付至死亡时止。 第二十七条 合于劳动

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养老规定的工人职员，因企业需要留其继

续工作者，除工资照发外，另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付给

在职养老补助费：本企业工龄已满５年不满１０年者，付给



本人工资１０％；已满１０年不满１５年者，付给本人工资

１５％；已满１５年及１５年以上者，付给本人工资２０％

。 第二十八条 领取在职养老补助费的工人职员，退职养老时

，其在职养老补助费，不应计算在本人工资之内。 第二十九

条 工人职员如曾从事井下矿工或固定在华氏３２°以下低温

工作场所或华氏１００°以上高温工作场所的工作时间，前

后合计达１０年，或直接从事铅、汞、砒、磷、酸及其他化

学、兵工工业的有害身体健康工作时间，前后合计达８年，

现虽未从事上述各项工作，仍得按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丙

、丁两款的规定，享受退职养老待遇。 第三十条 工人职员在

该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后，由于年老力衰调动工作，其工资降

低至该企业的平均工资以下者，在退职养老时，其退职养老

补助费，应按该企业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八章 关于生育待遇

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劳动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产假（不论

正产或小产）应包括星期日及法定假日在内，不再补假。 第

三十二条 女工人女职员或男工人男职员之妻生育，如系双生

或多生时，其生育补助费应按其所生子女人数，每人发给８

元。 第三十三条 夫妻同在一个或分别在两个实行劳动保险的

企业内工作者，生育补助费应由妻领取，其夫不得重领。 第

三十四条 女工人女职员怀孕不满七个月小产的产假，为３０

日以内，但最少应为２０日。 第三十五条 女工人女职员生育

，如该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特约医师无法接生时

，其接生费用，亦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 第九章 关于

临时工、季节工及试用人员劳动保险待遇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的临时工、季节工及试用人员，其劳动

保险待遇暂定为下列各项： 一、因工负伤医疗期间待遇与一



般工人职员同。因工负伤医疗终结，确定为残废后完全丧失

劳动力而退职者，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因工残废

抚恤费，其数额为本人工资１２个月；部分丧失劳动力尚能

工作者，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分配适当工作。 二、患病或

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间以３个月为限，其医疗待遇与一般工

人职员同。停工医疗期间，在３个月以内者，由企业行政方

面或资方按月发给病伤假期工资，其数额为本人工资５０％

；满３个月尚未痊愈者，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本人

工资３个月的疾病或非因工负伤救济费。 三、因工死亡时，

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丧葬费，其数额为本企业的平均

工资３个月，另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供养直系亲属

抚恤费：其供养直系亲属１人者，发给本人工资６个月；２

人者，发给本人工资９个月；３人或３人以上者，发给本人

工资１２个月。 四、疾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时，由劳动保险

基金项下付给丧葬补助费，其数额为本企业的平均工资两个

月；另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

其数额为本人工资３个月。 五、怀孕及生育的女工人女职员

，其怀孕检查费、接生费、生育补助费及生育假期与一般女

工人女职员同；产假期间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发给产假工

资，其数额为本人工资６０％。 第三十七条 在本细则公布前

，各企业或所属产业或行业原定有关临时工、季节工及试用

人员劳动保险待遇的标准高于本细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者，

可仍按原规定支付。 第十章 关于工龄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一

般工龄系指工人职员以工资收入为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

源的工作时间而言。在计算一般工龄时，应包括本企业工龄

在内。 第三十九条 本企业工龄应以工人职员在本企业连续工



作的时间计算之，如曾离职，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工作之

日算起。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凡经企业管

理机关、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调动工作者，其调动前后的本

企业工龄，均应连续计算。但解放前确因业务需要调动工作

具有确实证明者，其本企业工龄，始得连续计算。 二、解放

前在本企业工作，曾经被迫离职又回本企业工作者，如有确

实证明，经工会小组讨论通过后，并经劳动保险委员会批准

，其离职前与回本企业后的工作时间，可合并作本企业工龄

计算。 三、解放后经企业管理机关、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调

派国内外学习者，其学习期间及调派前后的本企业工龄，应

连续计算。解放前经企业管理机关、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调

派国内外学习业务者，如有确实证明，除学习期间不计工龄

外，其调派前与回本企业后的本企业工龄，得合并计算。 四

、解放后因企业停工歇业或缩减生产，其工人职员经企业管

理机关调派至其他企业工作者，其调派前后的本企业工龄，

应连续计算。被遣散的工人职员在该企业复工复业或扩大生

产时，仍回本企业工作者，其遣散前与复工后的本企业工龄

，应合并计算。 五、企业经转让、改组或合并，原有工人职

员仍留企业工作者，其转让、改组或合并前后的本企业工龄

，应连续计算。 六、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医疗期间，应全部作

为本企业工龄计算。 七、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医疗期

间，在６个月以内者，得连续作本企业工龄计算；超过６个

月病愈后，仍回原企业工作者，除超过６个月的期间不算工

龄外，其前后本企业工龄，应合并计算。 八、在敌伪及国民

党反动统治下为反对其统治压迫而被迫离职，在离职期间被

敌伪及国民党政府监禁仍继续斗争者，其在监禁期间及离职



前与复职后或转入其他企业工作的本企业工龄，均应连续计

算。 第四十条 转入企业工作的专门从事革命工作者及革命军

人，其从事革命工作的年限及军龄，均应作本企业工龄计算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